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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四八六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九日（星期二）上午九時卅分。 

二、地點：本部營建署第一、二會議室。 

三、主席：黃兼主任委員主文  楊兼副主任委員寶發代                    紀錄彙整：張瓊月 

四、出席委員：（詳見會議紀錄簿）。 

五、 列席單位及人員：（詳見會議紀錄簿）。 

六、 確認本會第第四八四、四八五次及本會、彰化縣都委會聯席會議紀錄。 

決  議：確定。 

七、核定案件： 

第 一 案：內政部逕為「變更八卦山脈風景特定區計畫（百果山地區）（部分住宅區、農業區為道路用地）（供東

西向快速公路漢寶-草屯線用）案」。 

第 二 案：基隆市政府函為「變更基隆市（港口商埠地區）都市計畫（部分住宅區、保護區、學校、公園、機關、

垃圾場、停車場、港埠用地為道路用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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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案：台北縣政府函為「變更三峽都市計畫（配合民權街區再發展方案）案」。 

第 四 案：台北縣政府函為「變更蘆洲都市計畫（工業區分類專案通盤檢討）案」。 

第 五 案：台北縣政府函為「變更汐止都市計畫（工業區分類專案通盤檢討）案」。 

第 六 案：台北縣政府函為「變更汐止擴大都市計畫（工業區分類專案通盤檢討）案」。 

第 七 案：嘉義縣政府函為「變更民雄（頭橋地區）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自來水事業用地）案」。 

第 八 案：宜蘭縣政府函為「變更宜蘭縣政中心細部計畫（增訂公共設施用地得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

用方案辦理）案」。 

第 九 案：宜蘭縣政府函為「變更頭城鎮都市計畫（「市ㄧ」市場用地容積率）案」。 

第 十 案：宜蘭縣政府函為「變更宜蘭市都市計畫（南門地區）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 

第十一案：宜蘭縣政府函為「變更宜蘭市都市計畫（綠地（綠十五）、停車場（停二）及部分人行步道為公園用地）

案」。 

第十二案：高雄縣政府函為「變更澄清湖特定區計畫（部份農業區為自來水加壓站用地）案」。 

第十三案：台南市政府函為「變更台南市主要計畫（部分遊樂區）為「機七十」（機關用地）」案 

第十四案：台北市政府函為﹁變更台北市松山區濱江段四小段二八六-二六等七筆地號（部分）機場用地為道路用

地計畫案」。 

第十五案：台北市政府函為「變更台北市中山高速公路東湖交流道工程用地範圍外之高速公路用地為學校用地(高

中)、第二種工業區及交通用地計畫案」。 

第十六案：福建省政府函為「變更金門特定區計晝（部分學校用地為機關用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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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核定案件： 

第 一 案：內政部逕為「變更八卦山脈風景特定區計畫（百果山地區）（部分住宅區、農業區為道路

用地）（供東西向快速公路漢寶-草屯線用）案」。 

說    明：一、交通部為配合「國家建設六年計畫」，於台灣地區西部走廊規劃十二條東西向快速公

路建設計畫，以連接中山高速公路、第二高速公路及西部濱海公路等，建立台灣西部

走廊之完整運輸路網；該建設計畫報奉行政院八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台八十一交字第

三二四五○號函核定同意辦理，爰依「配合國家建設六年計畫辦理逕為變更都市計畫

作業要點」規定，申請由內政部辦理逕為變更都市計畫，並准該部八十九年元月二十

日交公（二）八十九字第○○四八號函檢送計畫書圖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暨第二項。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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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變更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八十九年三月七日至八十九年四月五日分別於彰化縣政府、員林

鎮公所公告欄公開展覽三十天，並於同年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五）下午二時假員林鎮

公所舉辦說明會，且經刊登於八十九年三月七日（星期二）台灣時報第三十一版公告

完竣。 

六、案准彰化縣政府八十九年四月十日八九彰府工都字第○六六八七三號函略以：「本案

於公開展覽期間本府及員林鎮公所，並未接到人民或團體對本計畫提出意見」到部，

特提會討論。 

決    議：照工程用地單位規劃之公開展覽草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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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案：基隆市政府函為「變更基隆市（港口商埠地區）都市計畫（部分住宅區、保護區、學校、

公園、機關、垃圾場、停車場、港埠用地為道路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前經原台灣省政府辦理逕為變更都市計畫作業，因八十八年七月一日後配合台灣

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爰由本部中部辦公室八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八八營署中

城字第七七Ｂ-八八０一四八六號移文單檢附計畫書圖移請核定等由到本部營建署。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暨第二項。 

三、變更內容：詳計畫書。 

四、變更位置：詳計畫圖。 

五、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八十八年六月十日起分別在基隆市政府及中正、信義區公所公告

欄公開展覽三十天，並訂於八十八年六月十七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在基隆市政府舉辦說

明會，且經刊登於八十八年六月十日台灣新生報公告完竣。 

六、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如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詳基隆市政府八十九年三月四

日（八九）基府工土字第０一七六四０號函）。 

決  議：本案應請基隆市政府會同工程用地單位（交通部基隆港務局）就左列各點詳予研提補充資

料後，再行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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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擬闢建之基隆港東岸聯外道路之必要性、經濟效益評估及其與基隆市現有周邊道

路之連接方式及疏散鄰近道路之交通量情形。 

二、擬變更部分公園、學校、垃圾場、停車場、機關用地為道路用地後剩餘之上開公共設

施用地，對原有計畫功能及現況使用之影響為何？有無具體因應改善措施？ 

三、本案道路之開發所實施之第一階段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及目前進入第二階段環

境影響評估作業審查情形，及有無為配合上開環境影響評估作業審查結論，須增減列

本計畫案擬變更內容及相關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7
 

第 三 案：台北縣政府函為「變更三峽都市計畫（配合民權街區再發展方案）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二七二、二七三、二七四次會審議通過，並准台北

縣政府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八八北府工都字第三六○八三六號函檢送計畫書圖報

請審議。 

 

 

三、變更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逾公開展覽期限人民或團體陳

情意見綜理表及逕向本部陳情意見綜理表。 

六、案經簽奉核可，由本會李委員威儀（召集人）、黃委員武達、侯委員錦雄、陳委員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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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等組成專案小組，專案小組已於八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赴現場勘，且分別於八十九

年元月十一日、十八日、二十四日、三十一日召開四次會議審查完竣，並獲致具體結

論，爰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照專案小組意見（如附錄）通過，並退請依照修正計畫書、

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 專案小組意見參— 規劃單位照小組意見所繪圖通過。 

二、 參考本會審查案例將「傳統建築專用區」修正為「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 

三、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部分： 

（一）將第二點第一款內「特色商業」乙詞修正為「地方特色行業」，以符實際。 

（二）將第四點第五款末段「其獎勵額度為百分之一○。」乙節，修正為：「其容

積率獎勵額度為二○％。」以避免執行時產生困擾。 

（三）本案容積移轉之接受基地擬規定為「三峽都市計畫地區」及「台北大學社

區特定區計畫地區」，核與本部訂頒之「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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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規定尚有未合，請台北縣政府考量以「三峽都市計畫」及「台北大學社

區特定區計畫」合併之方式抑或採專案報院核准方式，研擬具體意見正式

備文報部核處。 

四、都市設計準則部分：為簡化都市設計審查程序，將第八點修正為：「凡區內建築物

為保存其歷史文化特色，提經本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定者，得不受『建築技

術規則』及本準則限制」。 

五、逕向本部所提意見部分： 

編 號 陳情人及陳情位置 陳 情 理 由 建 議 事 項 本 部 都 委 會 決 議 

 王議員明麗等六人 應尊重三峽鎮民權老街

居民的想法，請整體考量

公共安全、居民生命財

產、區域交通及都市發展

儘速拓寬老街。私有財產

的維護以及古蹟保存之

間應如何平衡，請詳細研

擬解決措施。 

 

建。 

民權老街（壹佰萬/坪）。 

境界線高一五○公分處視覺

仰角三○度之天際線為準）

及十三公尺之管制。 

據台北縣政府列席代表說

明，本案已針對保存三角湧

老街區及維護居民權益作整

體考量，且訂有適當之獎勵

及管制措施，故未便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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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本部都委會八十九年元月十一日、十八日、二十四日及三十一日召開審查「變更三峽都市計畫（配合

民權街區再發展方案）」專案小組意見： 

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照台北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壹、為反映歷史意義，保存文化資產，充分呈現歷史環境的意涵，建議將案名修正為「變更三峽都市

計畫（三角湧老街區再發展方案）」，並建議民政單位考量歷史沿革，將民權街之街名恢復為三角

湧街。 

貳、為顧及傳統建築專用區範圍之完整，塑造歷史景觀風貌，將毗鄰變更計畫範圍北側之機關用地（機

十三）納入變更計畫範圍，並應配合傳統建築專用區之特色，納入都市設計之風格管制，以展現

老街整體的風貌，並由公部門的配合，激發街區整體配合的意願。 

參、變更內容明細表部分：  

更範圍內公有土地劃設為公園用地，其地下得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優先

興建停車場供公共停車使用，授權規劃單位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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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部分： 

為保存及塑造傳統建築專用區風貌，提升環境品質，並建立所有權人自願配合老街風貌保存作業，

以確立三角湧老街永續發展之機制。在考量風貌保存及兼顧所有人應有利益保障之原則，針對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如左列：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二條及同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三十條之二規定訂定之。 

二、土地使用分區： 

（一）「傳統建築專用區」：為積極保存、塑造本計畫區之文化景觀特色而劃設之，其土地及

建築物使用規定如下： 

用及活動項目條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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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住宿設施 

 

室（教室）、匠師傳承工作室、文化展演空間，或經都市設計委員會審查認可者，

並應限制與本區特色不相容且易引起交通、環境衝擊之活動如量販店、大賣場，

及經都市設計委員會審查認為應排除者。至鼓勵引進之產業活動辦法由交通部觀

光局另訂之。 

管制，至其總量由管理委員會訂定並管理之。 

二一○，高度不得

超過景觀線（即以現有道路兩側境界線高一五○公分處視覺仰角三○度之天際線

為準。）及十三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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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之規定，並依後附都市設計準則設計，經都市設計審議通過後始得發照建

築。 

（二）景觀道路用地：為維護本計畫區之建築人文景觀及現有道路尺度而劃設之。供人行為主

兼作緊急、服務性道路使用，其現有道路部分，應維持現有尺度；至計畫道路內兩側現

有之牌樓、騎樓、立面則應配合風貌建築物之保存，規劃作為道路景觀元素。 

（三）機關用地：建築物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八○，並應

配合傳統建築專用區之特色，納入「風格管制」。 

（四）公園用地：為配合傳統建築專用區必要之綠美化及停車功能而劃設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百分之十五，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三十，地下室開挖率視實際需要而定。得作多目標

使用，並以停車使用為優先。其規劃設計應符合本計畫之都市設計準則規定，並經都市

設計審議通過後始得開發。 

三、建築物之保存：本計畫區建築物之保存方式分為「風貌保存」、「原樣復舊」及「風格管制」

三種，其定義、對象、實施方式等，說明如后： 

（一）風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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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建築物外觀應予以原貌保存，但內部空間得配合風貌予以現代化之設施，建築

結構可補強。 

另與前述「風貌保存」建築物緊臨之第一落天井或全棟街屋，如經所有權人向縣政府

申請且獲核准者，亦列入「風貌保存」對象。 

與研究」之三峽測繪資料為基準，由政府相關權責單位督導、出資修復，修復後依本

計畫區管理委員會管理辦法管理維護之。  

（二）原樣復舊 

倒或危險建築物無法採風貌保存之牌樓、騎樓空間，應依原

樣修復。 

與研究」之三峽測繪資料為基準，由政府相關權責單位督導、出資修復，修復後依管

理委員會管理辦法管理維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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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風格管制： 

之管制如下： 

 

(牆中心線間)需小於五．五公尺。 

例、線角分割、色彩、材料風格、山牆及其他語

彙。 

1/3小於 1/2之間，材料以閩南紅瓦為主。建築

物立面材料以紅磚、洗石子為主或其同等材料。 

 

又興建費用亦由政府訂定標準補助之。 

四、容積獎勵： 

（一）凡對本地區保存、促進再發展、提昇整體環境有具體貢獻，且經都市設計審議通過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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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積率得依下列規定放寬之。 

（二）配合「風貌保存」者，依其建築物保存之空間進深範圍，分段予以下列容積獎勵： 

 

 

 

又該空間如屬原計畫道路用地已被征收者，亦得計入容積獎勵範圍。建築物配合上述「風

貌保存」部分，除景觀道路用地之外，均應計入建蔽率、容積率計算。 

（三）配合「原樣復舊」，該復舊部分給予容積率獎勵額度一二○％。 

（四）配合「風格管制」者，容積率獎勵額度五○％。 

（五）凡五棟以上相毗鄰之街屋，基地面積六○○平方公尺以上，由政府或私人研提整體發展計

畫，其計畫內容需符合本計畫都市設計準則外，且對本地區整體環境提昇、促進再發展、

保存有下列具體成效之情事者，經都市設計審議通過，得適度提高其建築容積以為獎勵，

其獎勵額度為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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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凡依前述各項規定申請容積獎勵者，其容積計算公式為： 

FA=V0A+Σ（V1jA1j +V2A2+V3A3+V4A4） 

FA：獎勵後總容積 

V0：基準容積（二一○﹪） 

V11：配合「風貌保存」之騎樓至第一落範圍之容積率獎勵額度（二四○％） 

V12：配合「風貌保存」之第一落天井範圍之容積率獎勵額度（一九○％） 

V13：全棟配合「風貌保存」時，第一落天井以後範圍之容積率獎勵額度（一九○％） 

V2：配合「原樣復舊」範圍之容積率獎勵額度（一二○％） 

V3：配合「風格管制」範圍之容積率獎勵額度（五○％） 

V4：整體發展之容積率獎勵額度 

A：基地總面積 

A11：配合「風貌保存」之牌樓、騎樓、第一落基地面積 

A12：配合「風貌保存」之第一落天井基地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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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全棟配合「風貌保存」時，第一落天井以後基地面積 

A2：配合「原樣復舊」基地面積  

A3：配合「風格管制」基地面積 

A4：整體發展之基地面積 

（七）為塑造本計畫區獨特之景觀及活動，凡臨廟埕之建築基地如退縮作綠化設施或廣場，及

臨中埔溪之建築基地如提供觀景平台（至少寬二．七公尺），供公眾使用，得不受建築技

術規則限制，其用地不計入容積率及建蔽率計算。 

五、容積移轉： 

本計畫區內建築基地之可建築容積未使用部分得移轉至其它可開發建築基地建築，其移轉辦

法規定如下： 

（一）用語定義： 

建築容積，部份或全部轉移至另一宗可建築土地建築

使用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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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送出基地：本要點所規定之送出基地係位於本計畫傳統建築專用區之私有土地，符合第三

點、第四點規定並完成申請者。 

（三）接受基地：本要點所規定之接受基地係位於三峽都市計畫地區、台北大學特定區範圍內之

可建築土地，最小規模為六○○平方公尺。其相關規定如下： 

建築容積，以不超過該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三十為原則。如接

受基地位於整體開發地區、實施都市更新地區、面臨永久性空地，則以不超過該基地基

準容積之百分之四十為原則。 

制及建築法規之規定。 

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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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基地及接受基地公告土地現值之比值計算。其計算公式如下： 

接受基地移入之建築容積 = 送出基地移出之建築容積＊（申請建築容積轉移當期送出基

地之公告土地現值／申請建築容積轉移當期接受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四）送出基地移出之建築容積，得分次移出，並經核准全部或部分移出後，應列冊送由建築機

關實施管理及送該管土地登記機關建檔，並開放供民眾查詢。 

（五）凡符合本計畫容積獎勵或移轉規定，經縣政府都市設計審議通過，所有權人對於依議所作

之配合保存或相關承諾，經所有權人與縣政府雙方以書面協議，簽訂協議書，並經法院公

正或認證，始得辦理。 

六、為保存歷史性建築物及傳統市街寬度，道路截角規定，得不受「台灣省建築管理規則」限制。 

七、傳統建築專用區內建築物之消防、停車空間、樓梯、走廊、出入口、採光、騎樓、衝突距離、

步行距離等之留設，經都市設計審議通過，不影響公共安全者，得不受「台灣省建築管理規

則」限制。 

八、凡建築物增設停車空間，且提供公眾使用者，得依建築物增設停車空間鼓勵要點規定增加興建

樓地板面積。惟本項獎勵不得與本要點第四點第五項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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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計畫區管理委員會組織及管理辦法由縣政府另訂之。 

十、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伍、都市設計準則部分： 

為規範公共設施及建築物之風貌，特訂定本計畫之都市設計準則如下： 

一、牌樓面之保存 

38~134號與 39~145號之立面形式及語彙，及 59、84、89等巷之過水廊。

任何修建、改建或已毀而需復舊者，  

 

二、騎樓至第一落之保存 

立面分割比例，深度及建材，惟結構得以補強。 

斜率 1/40向街面作排水緩坡處理。 

三、廣告招牌暨建築附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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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之管線亦應一併處理，立面且不得利用大塊顏色或大量體包被方式之廣告設計改

造建築物外觀。 

1/3 以上。管線應地下化，空

調機電設施則應退縮於牆面線內，並以中、低、明彩度之顏色處理。 

或塑膠廣告箱內亮燈的方式，以減低視覺焦點的分散。 

四、夜間照明： 

 

五、街(巷)道景觀改善： 

 

及景觀植栽。改換鋪面時應一併處理街（巷）道排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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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栓，應能強化街巷古樸風貌或不降低古街巷空間視覺品質。 

六、文化景觀導覽： 

【準

定點顯示的聲音影像等，讓區內特色於導覽路線中展現。並編纂導覽手冊，深化尋訪

特色空間的過程。 

七、公園用地： 

成巷道寬度及質感。 

鳶山公園間之人行動線安排。  

八、凡區內建築物為保存其歷史文化特色，提經本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定，並經文建會同意者，

得不受「建築技術規則」及本準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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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案：台北縣政府函為「變更蘆洲都市計畫（工業區分類專案通盤檢討）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二五八次會及前台灣省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五六二次

會審議通過，並准台北縣政府八十九年三月二日八九北府城規字第七四三三八號函檢

附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一）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 

（二）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十三條第四款。 

（三）台灣省政府八十五年十月十六日八五府建四字第一六七七七六號函。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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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案：台北縣政府函為「變更汐止都市計畫（工業區分類專案通盤檢討）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二五八次會及前台灣省都市計畫委員會八十七年九

月二十三日第五六一次會審議通過，並准台北縣政府八十九年三月七日八九北府城規

字第四九一○二五號函檢附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一）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 

（二）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十三條第四款。 

（三）台灣省政府八十五年十月十六日八五府建四字第一六七七七六號函。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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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案：台北縣政府函為「變更汐止擴大都市計畫（工業區分類專案通盤檢討）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北縣都市計畫委會第二五八次會議審議通過及前台灣省都市計畫委員會八

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第五六六次會審議通過，並准台北縣政府八十九年三月七日八九

北府城規字第四九一○二五號函檢附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一）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 

（二）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十三條第四款。 

（三）台灣省政府八十五年十月十六日八五府建四字第一六七七七六號函。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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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案：嘉義縣政府函為「變更民雄（頭橋地區）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自來水事業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嘉義縣都市計畫委會第一六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嘉義縣政府八十九年二

月十五日八九府工都字第一五○○三號函檢附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灣省政府八十八年五月十九日八八府建四字第一五九八四號函。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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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案：宜蘭縣政府函為「變更宜蘭縣政中心細部計畫（增訂公共設施用地得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

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辦理）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宜蘭縣都市計畫委會第九十一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宜蘭縣政府八十九年二

月二十一日八九府建都字第○一七八六○號函檢附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一）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二）台灣省政府八十七年十月三十日府建四字第一七一○八八號函。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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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案：宜蘭縣政府函為「變更頭城鎮都市計畫（「市ㄧ」市場用地容積率）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宜蘭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九十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宜蘭縣政府八十九年

二月二日八九府建都字第○一○五八二號函檢送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配合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宜蘭縣政府依內政部八十八年八月二

十五日台八八內營字第八八七四二七九號函辦理。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書示意圖。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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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案：宜蘭縣政府函為「變更宜蘭市都市計畫（南門地區）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宜蘭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九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宜蘭縣政府八十九年

三月九日八九府建都字第二三七一○號函檢送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廿六條。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    議：本案公共設施用地區位不甚妥適，請宜蘭縣政府參考委員發言意見，研提修正草圖送部，

並由本會委員組成專案小組（成員另案簽請  主任委員核可）研提具體審查意見後，再提

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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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案：宜蘭縣政府函為「變更宜蘭市都市計畫（綠地（綠十五）、停車場（停二）及部分人行步

道為公園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宜蘭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九十六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宜蘭縣政府八十九年

三月十日八九府建都字第０二四三四０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公民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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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案：高雄縣政府函為「變更澄清湖特定區計畫（部份農業區為自來水加壓站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八十九年二月十五日高雄縣都市計畫委員會會議審決通過，並准高雄縣政府

八十九年三月廿八日八九府建都字第五一六七四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

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本案除變更都市計畫機關名稱配合台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更正為高雄縣政府外，

其餘准照該府核議意見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

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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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案：台南市政府函為「變更台南市主要計畫（部分遊樂區）為「機七十」（機關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南市都委會八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一九五次會議通過，並准台南市政府

八十九年三月三日八九南市都計字第二○六四五一號函檢附計畫書圖等報請核定等

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准照台南市政府核議意見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

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 應比照本會第四四二次會議之通案性決議，於計畫書內增列：「機關用地內建築物應



 3
5
 

自基地境界線至少退縮四公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基地境界線至

少退縮二公尺；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並應妥予植栽綠化」之規定。 

二、 本案計畫書、圖之案名不一致，及計畫圖內遊樂區標繪方式核與「都市計畫書圖製作

規則」規定不符，應併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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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案：台北市政府函為﹁變更台北市松山區濱江段四小段二八六-二六等七筆地號（部分）機場

用地為道路用地計畫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北市都委會第四六一次會議審決修正通過，並准台北市政府八十九年三月

十四日府都二字第八九○二○二○○○○號函檢附計畫書圖等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 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公民或團體對本計畫案所提意見綜理表。 

決  議：本案因涉及原空軍松指部油庫都市計畫變更及道路興闢後建築物退縮建築規定事項，請台

北市政府及國防部先行協調後，再行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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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案：台北市政府函為「變更台北市中山高速公路東湖交流道工程用地範圍外之高速公路用地為

學校用地(高中)、第二種工業區及交通用地計畫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四六○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台北市政府八十九年

二月二十一日府都二字第八九０一五五０九００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

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變更內容：詳計畫書。 

四、變更位置：詳計畫圖。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本案除計畫書之事業及財務計畫表中「無償撥用」應修正為「撥用」外，其餘准照台北市

政府核議意見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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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案：福建省政府函為「變更金門特定區計晝（部分學校用地為機關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前經本會八十八年十二月七日第四七六次會議審決略以：「本案除左列各點外，

其餘准照金門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並請該府依照決議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

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有案。 

二、案准福建省政府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八九）閩二建字第八九○二九六五號函略以：

「二、因福建省政府選舉委員會用地同屬本案變更計畫，為配合中央編列福建省政府

選舉委員會新建辦公室預算，本府同意該會併同納入辦理」到部，因涉及原計畫書變

更內容及變更理由之變動，為維護計畫合理性與符合實際需要，爰再提會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八、散會。 


